
發行所/臺北市立麗山國中 發行人/王福從校長 編輯/陳弘斌主任 林敏芳組長 主編/傅莉婷老師 

1 １ ３ 學 年 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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寒 假 期 間 學 生 活 動 安 全 注 意 事 項 
  假期即將來臨，為了保障同學們的健康與安全，請同學遵守以下安全預防事

項，避免進入不安全的場所或從事沒有安全規劃的活動，以免發生意外。 

一、詐騙防制：  

1. 假 期 間 應 提 醒 勿 點 選 不 明 簡 訊 網

址，避免手機中毒被當成跳板而四

處散發簡訊，使歹徒有機可乘。並

建立安全使用智慧型手機的觀念，

於使用網路聊天 APP(如 Line)時，

請慎防及提高警覺，切勿洩漏帳號

與密碼，被歹徒盜用後進行詐騙成

為詐騙受害者。 

2.  歹徒常利用小額付費機制進行詐騙，

甚至先開通被害人小額付費服務後再行騙代收認證簡訊。多一分謹慎就多一

分保障，建議學生可向電信公司申請關閉手機小額付費功能，並且切勿代收

簡訊。  

3. 有心人士打著「零元手機，還賺五千」的口號，鼓吹青年學生高張力擴增貸

款，綁定個人信用並簽定契約，惟一旦簽名就必須擔負責任。請別輕信低投

資高報酬的資訊而思慮未周簽署合約。 

4. 鼓勵家長及同學透過手機下載「警政服務 APP」或上網查詢內政部警政署「165

全民防騙網」(http://165.npa.gov.tw/#/)，及加入內政部警政署 165 防騙宣

導 LINE 好友等相關資訊管道，獲取最新詐騙手法知識及相關反詐騙諮詢服

務，以避免成為詐騙受害者。 

二、交通安全：  

1. 為保護學生騎駕自行車之安全，可鼓勵學生於駕騎該車時，配戴自行車安全

帽。無論駕駛任何交通載具，於行進間勿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，遵守行

車秩序規範，避免過於靠近行駛於大型車前或併行， 以維護生命安全。  

2. 行人穿越道路時請遵守交通號誌指示或警察之指揮。  

3. 未滿 18 歲的青少年無照駕駛時，除了應繳交罰鍰以外，青少年以及父母等法

定代理人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。在未合法考取駕照前應勿以身試法，鋌而

走險，無照駕駛不僅違規觸法，更甚者可能傷及他人與自己身體或生命。 

請學生謹記「防詐騙三不三要」原則 


